
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之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年报延期披露的专项意见 

根据《关于做好当前上市公司等年度报告审计与披露工作有关事项的公告》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20〕22 号）、《关于做好挂牌公司等 2019

年年度报告审计与披露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股转系统公告[2020]264 号）等相

关规定，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花旗”）对上海之江生物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之江生物”）2019 年度报告延期披露情况出具意见如

下： 

（一）挂牌公司延期披露的具体原因 

经与之江生物沟通及查阅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专项说

明，之江生物客户众多且大部分终端客户为国内三甲医院和 CDC，受疫情影响，

目前都在应对内防反弹、外防输入的抗疫工作，之江生物与客户对账、函证以及

与出借设备相关的固定资产的盘点和函证工作预计需要较长时间。中汇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预计无法在规定期限内出具 2019 年度审计报告，进而导

致之江生物无法在规定期限内披露年报。 

（二）挂牌公司聘请会计师事务所的具体情况 

之江生物聘请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 2019 年度审计机构，

于 2019 年 11 月 29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更换公司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于 2019 年 12 月 17 日召

开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更换公司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三）挂牌公司年报编制和审计工作的进展情况 

根据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专项说明，目前会计师已经

进场审计，之江生物积极主动配合会计师事务所工作，相关审计工作稳步推进，

会计师将和之江生物一起尽快消除相关影响因素，完成审计工作，预计于 2020



年 6 月上旬出具之江生物 2019 年度审计报告。 

经与之江生物沟通，之江生物将和会计师一起尽快消除相关影响因素，完成

审计工作。之江生物预计将在审计报告出具日同步完成年报编制及董事会审议工

作，并按照规定在两个工作日内予以披露。 

（四）主办券商已履行的工作程序 

东方花旗按照持续督导的要求，通过邮件、电话及网络通信等方式，及时了

解之江生物的生产经营状况、审计进度和年报编制进展。在之江生物反馈因受疫

情影响，审计报告出具时间具有不确定性，可能无法在规定时间内披露年报后，

东方花旗向之江生物沟通了解具体情况，向其提示了信息披露的相关规定和延期

披露可能的处罚风险，并在股转公司的相关信息汇总表中予以填报。 

在股转系统公告[2020]264 号发布后，东方花旗敦促之江生物按照相关规定

及时履行审议程序和公告义务，并尽快完成后续审计和年报披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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